[bookmark: _bookmark99]根据上述计算可知，本项目围护结构隔声结果如下表所示： 表 7.1 构件空气声隔声性能结果统计



单位： dB


	构件
	单值评价量+频谱修正 量
	标准限值
	结论

	教学用房外墙
	45
	低  限  :≥45,  高  要 求:≥50
	满 足 低 限 要 求

	普通教室间隔墙
	50
	低  限  :>45,  高  要 求:>50
	满 足 平 均 要 求

	教学用房的门
	33
	低  限  :≥20,  高  要 求:≥25
	满足高要求

	教学用房的其他外窗
	28
	低  限  :≥25,  高  要 求:≥30
	满 足 平 均 要 求



综上，根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19 和《民用建筑隔声设 计规范》GB50118-2010 评价要求，可得围护结构隔声评价结果及得分情况如下 表：

表 7.3  围护结构隔声性能评价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dB
	检查项
	评价依据
	结论
	得分

	



空气声隔 声
	控制项：
5. 1.4    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、隔墙、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能满足
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 50118 中低限要求。
	
满足
	

- -

	
	评分项：
5.2.7    构件及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《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 50118 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
平均值，得 3 分；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，得 5 分。
	
满足平均值 要求
	

3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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